申报债权通知书
（2025）顺通破管字第6号
广州市顺通快递物流有限公司各债权人：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日依法作出（2025）粤0114破申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纪晓朋对广州市顺通快递物流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25年7月10日作出（2025）粤0114破1-1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指定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担任广州市顺通快递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为余关宝。
管理人依法负责广州市顺通快递物流有限公司债权登记、审核等清算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债权人应在2025年8月17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根据《广州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关于补充申报债权收取审核费用的指引（试行）》第七条规定，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清算组参照人民法院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的财产类案件诉讼费标准减半收取。具体如下：
（一）不满 10000 元的，每件25元；
（二）超过 1 万元至 10 万元的部分，按 1.25%；
（三）超过 10 万元至 20 万元的部分，按 1.0%；
（四）超过 20 万元至 50 万元的部分，按 0.75%；
（五）超过 50 万元至 100 万元的部分，按 0.5%；
（六）超过 100 万元至 200 万元的部分，按 0.45%；
（七）超过 200 万元至 500 万元的部分，按 0.4%；
（八）超过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按 0.35%；
（九）超过 1000 万元至 2000 万元的部分，按 0.3%；
（十）超过 2000 万元的部分，按 0.25%。
补充申报人每笔债权申报缴纳的补充申报费用超过五万元的，以五万元为限，但综合审查确认难易程度、逾期时间、逾期申报对于清算工作的影响等因素，可以在五万元以上适当增加费用。
二、债权申报方式：申报材料可现场提交管理人或邮寄至管理人处。管理人通信（邮寄）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9号中国市长大厦19层，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联系人：石律师；联系电话：18026276204（不接受到付）。
三、申报债权时应提交以下材料（请扫描二维码获取电子版文件，并按要求进行填写）：
（一）主体材料：
1.债权人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和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提供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2.债权人委托他人代为申报的，应提供债权人的授权委托书及代理申报人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执业证和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委托代理人是职工的还需提供劳动合同复印件或社保证明（加盖单位公章），委托代理人是债权人近亲属（如父母、配偶、子女）的还需户口本、结婚证复印件等身份证明材料。
（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适用于机构债权人）》、《授权委托书（适用于有代理人）》、《债权登记申报表》、《债权申报书》、《申报债权承诺函》、《债权人送达信息确认书》、《同意通过非现场形式召开债权人会议、以默认方式进行表决/发表意见的确认书》、《债权申报材料清单》；
（三）证明申报债权存在的证据材料，如合同、收货单、对账单、还款协议、欠据等。若已经人民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的，需提交相关裁判文书及其生效证明书等文件；若已申请执行的，还需提交受理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等文件；如申报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的，务必提交生效证明或送达证明。
请将上述材料整理成册、编制页码（无需装订），并填写《债权申报文件清单》，一式一份现场交管理人或邮寄至管理人处，必要时请携带上述材料的全部原件给管理人核对，并携带相关证件供管理人确认有关事项（注：债权人现场提交的请提前与管理人预约）。
四、本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5年8月20日上午10时30分在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华路26号）二号法庭召开，请准时参加（请提前30分钟到现场办理签到及领取债权人会议资料）。
特此通知。
 广州市顺通快递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余关宝                         
2025年7月16日

  债权申报附件材料：
1.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2.授权委托书
3.债权登记申报表
4.债权申报书
5.诚信申报承诺书
6.债权人送达信息确认书
7.同意通过非现场形式召开债权人会议、以默认方式进行表决/发表意见的确认书
8.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9.受理裁定书
10.指定管理人决定书
11.公告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相关法律文书及上述需填写文件的电子版可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搜索“广州市顺通快递物流有限公司”或微信扫码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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